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教师公寓（宿舍）租住办法（试行）
为了更好地为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教师提供后勤保障，服务学校教育教学工作。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如下办法：
一、类型及性质
1．房源类型：

（1）教师公寓120平方10套（3室）、92平方20套（2室）。 
（2）标准间24套。

（3）部分学生宿舍。
（4）树人公寓集体宿舍80平米18套。

2．房源性质
为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工作用房，有利于管理者更好地工作。
注：（1）原则上教师公寓以合租形式租住，以家庭入住的公寓房要学校办公会议商量决定。

（2）以家庭入住的公寓房都属于过渡性住房，租期不超过5年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1．教师公寓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教师（如：班主任、年级管理小组成员、学生自主管理小组成员）及参加工作三年之内未婚的青年教师。
2．标准间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教师、参加工作三年之内未婚的青年教师及其他老师（语、数、外老师优先）。
3．学生宿舍：用于行政值班和需要午休的教师。
4．树人公寓集体宿舍：需要照顾学龄前婴幼儿的青年教师。

三、租住流程
1．教师本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如实填写《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教师公寓（宿舍）租住申请表》。
2．学校审核完毕后，符合条件的教师签订入住协议，办理入住手续。

注：租住协议实行一年一签制，租期为每年的9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，每年以10个月计算。

四、租金标准

在协议期内，教师公寓（宿舍）租金标准按照以下方式确定：
1．教师公寓：92平方为700元/月·套；120平方为1000元/月·套。
2．标准间：200元/月·套。

3．学生宿舍：免费
4．树人公寓集体宿舍：600元/月·套
注：担任班主任的教师租金减半收取。
五、租住管理 

1．承租人不得对所租房屋和房间的结构、设施和设备进行自行改造；不得对所租房屋和房间进行二次装修。一经发现，学校将进行清退并赔偿损失。

2．教师公寓申请人入住时自购的家具、家电和安装的窗帘等物品必须在退租后自行拆除处理，学校概不负责。

3．凡租住教师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必须在一个月内主动退出，否则学校进行清退：
（1）转租、转借给他人或提供给亲戚朋友居住。

（2）不再担任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师（如：班主任、年级管理小组成员、学生自主管理小组成员）。
（3）已调离学校或已退休的教师等、已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教师。
    注：学校有督促教师履行教师公寓（宿舍）租住协议、遵行教师公寓（宿舍）管理工作的责任和义务。若承租人不遵守协议规定，学校将进行清退。

六、宿舍维修

1．入住期间的日常维修由总务处负责。

2．室内的设施设备及水、电等器材损坏后，使用人必须填表维
修、发生相关费用由使用人承担。
七、有关费用的结算办法

承租人按时结清居住期间所发生的水、电、有线电视、网络等需自行负担的相关费用。
八、本办法自颁布日起试行，解释权归校长室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